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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63        证券简称：岳阳林纸        公告编号：2022-024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号》

《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政策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作出的调整，不会对公

司 2021 年度及前期的总资产、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指标产生重大影

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执行新租赁准则 

根据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的通知》（财会〔2018〕35 号），对于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按照财政部规定，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以下简称“首次执行日”）起

执行新租赁准则。 

（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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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号》（以下简称“解

释第 14 号”），明确了关于社会资本方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合同

的列报及相关会计处理规定。 

（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相关实施问答》 

2021年 11月，财政部会计司发布了 2021年第五批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

其中指出针对发生在商品控制权转移给客户之前，且为履行销售合同而发生的运

输成本，将其自“销售费用”全部重分类至“营业成本”。 

（四）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程序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属于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变更，无

需提请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执行新租赁准则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日期 

  财政部于 2018 年 12月 7日修订发布了新租赁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

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

的企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2021年 1

月 1日起施行。 

  按照财政部规定，公司自 2021年 1月 1日起开始执行新租赁准则。 

  2、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 2006 年发布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及其相关规定。 

3、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执行财政部于 2018 年修订发布的新租赁准则。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

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

规定执行。 

4、执行新租赁准则对 2021年 1月 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汇总如

下（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无影响）：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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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0年 12月 31日 新租赁准则影响 2021年 1月 1日 

使用权资产  6,955,751.28 6,955,751.2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528,774,583.07 1,964,973.04 530,739,556.11 

租赁负债  4,990,778.24 4,990,778.24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 日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对首次

执行日前已存在的合同选择不再重新评估，对于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本报

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号》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及日期 

2021 年 1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号》（以下简称“解

释第 14 号”），明确了关于社会资本方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合同

的列报及相关会计处理规定。 

公司于 2021年 1月执行。 

2、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

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公司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执行财政部于 2021 年 1 月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财政部会计司于 2021 年 11 月发布的关于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财

政部于 2021 年 12 月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其他未变更部分，

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4、执行解释第 14 号对 2021 年 1 月 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汇总

如下（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无影响）： 

单位：元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0年 12月 31日 调整影响 2021年 1月 1日 

在建工程 873,866,419.21 -532,632,253.95 341,234,16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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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 636,523,314.08 532,632,253.95 1,169,155,568.03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对 2020年 12月 31 日前开始实施且至解释第 14号施行

日尚未完成的有关 PPP 项目合同进行追溯调整，累计影响数调整 2021 年年初留

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相关实施问答》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日期 

2021年 11月 2 日，财政部发布的《实施问答》中明确规定，“通常情况下，

企业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转移给客户之前、为了履行客户合同而发生的运输活动

不构成单项履约义务，相关运输成本应当作为合同履约成本，采用与商品或服务

收入确认相同的基础进行摊销计入当期损益。该合同履约成本应当在确认商品或

服务收入时结转计入‘主营业务成本’或‘其他业务成本’科目，并在利润表‘营

业成本’项目中列示”。 

公司对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将在商品控制权转移给客户之前，且为履行客

户销售合同而发生的运输成本从“销售费用”重分类至“营业成本”。 

2、本次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本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以及其他

相关规定，将相关运输成本在“销售费用”项目中列示。 

3、本次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本公司执行财政部于 2021年 11月 2日颁布的《实施

问答》，将为履行客户销售合同而发生的运输成本在“营业成本”项目中列示。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以及其后颁布及修订的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4、对公司主要影响  

（1）将为履行销售合同而发生的运输成本在“营业成本”项目中进行列示， 

预计将对公司“毛利率”等财务指标产生影响，对于财务报表及其他重要财务指

标不会产生重大影响。2021年具体影响金额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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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科目 
2021年度影响金额 

合并报表 母公司报表 

针对发生在商品控制权转移给客

户之前，且为履行销售合同而发生的运

输成本，将其自“销售费用”全部重分

类至“营业成本”。 

与此相关的现金流出，将其自“支付的

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重分类至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营业成本 190,825,551.47 175,578,620.94 

销售费用 -190,825,551.47 -175,578,620.94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17,156,972.41 -7,304,722.6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17,156,972.41 7,304,722.66 

注：2021年公司支付物流费用合计 190,825,551.47元，其中 17,156,972.41元采用现

金支付，剩余 173,668,579.06 元为票据支付； 2021 年母公司支付物流费用合计

175,578,620.94 元，其中 7,304,722.66 元采用现金支付，剩余 168,273,898.28 元为票据

支付。 

（2）公司已在 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了对 2020年财务报表“预收账款”、

“合同负债”、“其他流动负债”科目期初期末数的调整事项。现就 2020 年度

“销售费用”、“营业成本”及其他相关科目调整做披露，具体如下： 

单位：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 

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2020年度 

合并报表 母公司报表 

针对发生在商品控制权转移给客

户之前，且为履行销售合同而发生的运

输成本，将其自“销售费用”全部重分

类至“营业成本”。 

与此相关的现金流出，将其自“支

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重分

类至“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销售费用 -185,903,306.92 -169,556,968.36 

营业成本 185,903,306.92 169,556,968.36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11,674,040.78 -1,595,669.68 

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11,674,040.78 1,595,669.68 

注：2020年公司支付物流费用合计 185,903,306.92元，其中 11,674,040.78元采用现

金支付，剩余 174,229,266.14 元为票据支付； 2020 年母公司支付物流费用合计

169,556,968.36 元，其中 1,595,669.68 元采用现金支付，剩余 167,961,298.68 元为票据

支付。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八日 


